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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差近 3 倍。對照下，科博館免收費的條件雖少於科工館，且提供勞工團體半價入場的

優惠，但其參觀人數與門票收入仍多於科工館。故未來科工館若能比照辦理，提供勞工團

體優惠，或能吸引更多民眾入館參觀，有助於促進其推廣科普國民教育的設立目的。 

二、對比科博館和科工館的免收費規定，除兒童、老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士及其必要陪伴

者（以 1 人為限）及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導遊執業證人員四類外，科工館的免費入場條件

，尚包含了應有餘裕負擔百元門票的退休軍公教人員，如此作法易挑起社會相對剝奪感，

有損軍公教退休人員的尊嚴，應立即檢討其免費入場條件，統一比照科博館的規定。 

三、科博館販售的門票種類中，不僅提供 20 人以上的勞工團體以半價參觀展示場的優惠，若其

欲參觀其他的展場，如太空劇場、立體劇場等，也是採半價收費，需另收費的特展（250 元

），每人則可酌減 50 元的費用。而科工館僅提供 20 人以上的一般團體門票七折價，學生

團體則是五折價，科工館應比照科博館的做法，提供勞工團體參觀各展場門票半價、特展

酌減金額的優惠。 

四、科工館開館時間與一般勞工上班時段相同，許多勞工朋友下班後常會到科工館周邊運動，

科工館早已閉門，建議應比照故宮延長開館時間，吸引民眾能在下班後入內參觀，也讓外

地遊客能多一處夜間休憩遊覽的館舍。 

（十）本院陳委員其邁，鑒於高雄已成為外銷遊艇的產業重鎮，較大規

模的遊艇廠，如外銷實績排行前三名的嘉信、嘉鴻及東哥遊艇都

群聚於此，占全國總產值 80%，然台灣遊艇製造過去多以美國為

主要銷售市場，近年受美國次貸風波及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加上

能源價格持續飆高衝擊，訂單明顯滑落，仰賴外銷的台灣遊艇產

業面臨困境，不少無工可做的台灣造船人才、遊艇業者出走中國

。台灣的遊艇產業的起步雖早，但中國看準海洋旅遊業的商機無

窮，正極力發展遊艇製造與郵輪經濟，陸續在泉州、漳州、廈門

及福州等地建置多個遊艇工業園區，並興建遊艇碼頭，反觀高雄

遊艇業的發展現況，業者散落在各行政區，缺乏完善的廠房規劃

與試航水域，故市府欲設立「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讓遊艇

業者可以進駐，配合好的規劃和廠區環境，也有助於吸引國外業

者下單，將高雄打造為亞洲豪華遊艇製造中心，同時也可結合觀

光，提升產值。目前的世界船舶市場上，遊艇的年銷售額高達

2,000 多億美元，而中國正虎視眈眈欲分食市場大餅，行政院應傾

力扶植此一產業，包括遊艇碼頭的興建與維護、定期舉辦大型國

際遊艇展、鼓勵遊艇觀光業、及培育造船產業科技人才，透過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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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提升技術與製造能力，讓國內廠商擁有承接製作鋼骨結構

（巨型）遊艇訂單的實力，使高雄的遊艇業能夠更具國際競爭力

，也讓業者安心留在本國發展，繼續與義大利、美國、英國等國

際大廠一較長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遊艇產業群聚，許多設施可共同建置，例如下水設施與試車專用碼頭。目前高雄臨海新村

已有部分碼頭調整為遊艇專用下水碼頭。遊艇產業群聚也能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例如：

五金加工、化工原料、木工裝潢、電機設備等，在產業群聚的地區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同

時相關的技術勞工也比較容易募集。 

二、台灣每年遊艇出口產值約 60-70 億台幣，2008 年全盛時期高達 108 億台幣，是全球前 10 名

，目前世界遊艇年消費額高達 400 億美元，若加上相關的維修、管理、娛樂等費用，全球

每年的遊艇經濟收入超過 500 億美元；世界船舶市場上，遊艇的年銷售額與海洋運輸船舶

一樣高達 2000 多億美元，加上遊艇配件、水上運動器材，年銷售總額高達 3000 多億美元

，顯見台灣的遊艇裝備製造業及其延伸的產業鏈，仍有極大的潛在市場空間。 

三、台灣遊艇受到國際遊艇買主的喜愛，除了價格合理，優異的工藝技術水準備受市場的肯定

，如今面臨技術勞工老成凋謝或出走，如何維持並提升我國遊艇業的競爭優勢，創新研發

與人才培育將是兩大關鍵。 

四、大型化的遊艇，是目前世界巨型遊艇的發展趨勢，這類遊艇的特點在於客製化、高品質、

豪華舒適，為達到這些特色，通常也需要較高的技術水準。台灣遊艇製造仍以 FRP 玻璃纖

維為主，但 FRP 因材料限制最多只能做到 150 呎，更大型尺寸的遊艇須使用鋼構結構鑄造

，台灣的競爭強度仍維持在 FRP 小型遊艇上，隨著未來全球對中大型遊艇的需求增加，台

灣遊艇製造技術應再提升，跨入鋼骨結構遊艇的門檻，以強化我國遊艇產業的優勢。 

（十一）本院許委員智傑，鑒於更生人回歸社會的重要性，建請勞委會

、法務部能否推動更生人回歸社會的職業訓練課程，並針對台

灣不可或缺或將失傳之技藝，結合相關企業或社會團體，推動

更生人技藝學習方案，以協助更生人回歸社會後能有一技之長

，並貢獻其技藝於社會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如案由。 

（十二）本院許委員智傑，鑒於勞委會先前已發布「派遣勞動契約應約

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要求雇主不得與派遣勞工簽定期契約，

而日前有民眾於就業網站中發現公家機關徵人公告，該公告屬


